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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从化拟出台城市更新相关规划

探索微改造加强历史文化保护

2022 年 3 月 18 日 星期五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 近
日，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从化区分
局编制完成了 《从化区城市更新专项规
划 （2020-2035 年 ） 》 （决策征求意见
稿 ）、 《从化区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大纲
（2020-2035 年 ）》 （决策征求意见稿 ），
并对方案进行公示， 公开征询意见。

六类更新策略分区

根据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分类更新区
和保护更新区两类更新策略一级分区 。
其中城镇开发边界以内分类更新区包括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
以内的历史文化保护区、 产业发展区、重
点平台发展区、 轨道站点综合开发区、公
共服务完善区及一般更新区；城镇开发边
界以外保护更新区包括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以外的区域，包含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及其他生态农业空
间等对开发建设活动较为敏感的区域。

其中， 历史文化保护区城市更新改
造应重点保护传统风貌格局与自然景观
环境， 在优先保护前提下探索功能置换、
产业活化等微改造实施路径。

产业发展区城市更新改造应符合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及详细规划管控要求 ，
以产业及产业配套服务为主导方向。 鼓
励政府收储与更新改造相结合， 探索市
场自主更新与产业活化。

重点平台发展区城市更新改造应遵
循重点平台发展规划与功能安排， 坚持
政府主导、 整体谋划实施更新。

轨道站点综合开发区城市更新改造
应以 TOD 综合开发模式为主导 ， 支持
土地集约 、 投资强度较高的开发建设 ；
鼓励强化公共基础设施系统建设， 连片
提升周边人居环境品质、 建设完整社区。

公共服务完善区城市更新改造应严
格落实上位规划对重大基础设施与公共
服务设施的规划布局和建设要求， 结合
区域内城市更新项目部署落实。 鼓励参
照生活圈居住区及完整社区建设要求 ，
分类统筹、 分期补强的方式实现公共服
务设施升级完善。

一般更新区鼓励自主改造与市场参
与相结合的方式实施更新。

五大负面清单管控原则

《规划大纲征求意见稿》 指出， 属于
下列情形之一的， 原则上不纳入城市更

新全面改造范围：
1.不符合广州市 、 从化区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三区三线” 管控要求的；
2.不符合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总体

规划和广州市城市更新 “十四五” 规划
管控要求的；

3.不符合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规划、 历史文化街区和风貌区、 历史文
化名镇和名村、 历史建筑保护规划、 传
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等要求的；

4.不符合广州市城市环境总体规划
管控要求的； 不符合生态廊道管控要求
的； 不符合广州市各类自然保护地管控
要求的； 不符合饮用水源保护规划要求
的；

5.其他不符合广州市城乡规划建设
管控要求的。

三大更新规划原则

《规划征求意见稿》 明确， 针对旧
村庄、 旧厂房、 旧城镇三类主要的城市
更新对象提出更新规划基本原则， 作为
从化区城市更新实施的重要依据。

其中， 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的旧村
项目原则上由政府统筹优先实施集约更

新， 应落实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
大拆大建、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以及科学
绿化等相关政策要求 ， 采取稳妥有序 、
“留改拆” 相结合的更新方式。 位于城镇
开发边界外涉及传统村落或历史风貌区
的旧村项目， 原则上以微改造为主； 未
编制保护规划的应同步启动编制工作 ，
保护规划批复前不得实施以拆除重建为
主的更新改造。

旧厂房鼓励以工业遗产保护与活化
利用模式实施微改造与产业活化， 涉及
环境污染的， 应按照环境影响专项评估
及有关规定开展环境修复、 土壤污染治
理、 复垦复绿等有关工作。

对于旧城镇更新项目， 原则上优先
考虑微改造为主的改造方式。 经认定为
危破房的， 依有关规定进行整治改造或
原址重建。 经确认采取微改造方式无法
消除隐患或实现改造提升的 ， 可采用
“留改拆” 结合的有机更新方式实施， 或
与周边旧村 、 旧厂项目统筹规划实施 。
涉及历史文化保护区以及历史文化遗存
的旧城项目， 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划管控要求对历史文化遗存进行保护与
修缮， 鼓励合理的功能置换、 提升利用
与更新活化。

深圳对工地疫情防控提出 5项要求

严格落实工人集中居住管理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王芷芸报道： 为

保障工地安全生产， 近日深圳市住房建
设局副局长宋延带队督导福田区建设工
地疫情防控工作。

宋延率督查组先后赴智能科创大厦
项目、 东关科创大厦主体工程、 华富村
东西区旧住宅区改造项目Ⅰ标、 华富村
东西区旧住宅区改造项目Ⅱ标、 岁宝国
展中心一期项目开展了疫情防控督导 ，
对建筑工地封闭式围合管理、 参建人员
集中居住、 健康管理 “一人一档” 以及
应急处置准备等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进行了重点检查。

督查组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促
责任主体立即按要求整改， 并提出了以
下要求： 一是提高思想认识， 切实履行
防疫主体责任。 项目参建单位要切实认
识到建设工地疫情防控的特殊性、 紧急

性和重要性。 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
弦 ， 以抓安全生产的态度抓疫情防控 ；
二是严格落实封闭式管理 。 停工期间 ，
非必要不进入工地， 确需进入的人员必
须扫 “场所码 ”， 测量体温 ， 查验健康
码、 行程码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 三
是严格落实工人集中居住管理。 参建单
位应立即以工地集中居住为主， 临时用
地搭建宿舍、 租赁集体宿舍等方式为辅，
实现工人集中居住管理 ， 并全面落实
“两点一线”、 统一供餐等管理措施； 四
是规范健康管理 “一人一档”。 参建单位
应严格按照文件要求， 实现 “一人一档”
动态管理， 充分掌握参建人员每日健康
情况； 五是强化应急处置工作。 项目责
任单位应根据最新疫情防控要求， 完善
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方案， 并加强项目应
急物资储备， 保障 14 天应急物资需求。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报道：近
日，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草拟了《惠
州市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方案指出，“十四五”期间，惠州市建
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不少于 2 万套 ，
其中三年期间（2021-2023 年 ）新筹建保
障性租赁住房 1 万套 ，2024 年新筹建保
障性租赁住房 5000 套，2025 年新筹建保
障性租赁住房 5000 套。

申请对象方面， 主要面向在工作所
在地县 （区 ）无自有住房 ，且未享受公共
租赁住房保障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
同时，对租金、建设标准、准入条件、推出
条件作了详细要求。

本次实施方案共设 8 项优惠政策，全
面推进保障惠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
一是土地支持，自然资源部门在编制年度
住宅用地供应计划时，要求根据住建部门

提出的具体需求， 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
划、优先安排、应保尽保；二是资金支持，
建立多元化的保障性租赁住房资金筹措
机制， 不断加大各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
统筹利用土地出让净收益和住房公积金
增值收益等现有住房保障资金发展保障
性租赁住房；三是税费优惠；四是纳入保
障性租赁住房的，用水、用电、用气价格全
部按照居民标准执行； 五是金融支持，支
持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市场化方式向保障
性租赁住房自持主体提供长期贷款；六是
公共服务支持，通过完善公共服务，探索
从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公积金等基本公
共服务方面制定政策，逐步实现“租购同
权”的社会保障机制；七是优化审核流程；
八是支持市场主体参与。

此次意见征集将于今年 4 月 15 日截
止， 公众可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提出意
见和建议。

督查组在工地检查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陈小珊报道：近
日，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
局长江宁进带队开展市区公房、 建筑工
地、 房地产项目安全生产、 疫情防控调
研。

调研组了解市区公房安全动态管
理及修缮情况后 ，到蓬江区保利中心项
目察看房地产项目建设情况 ，深入调研
销售中心疫情防控情况 ，听取企业意见
建议。

调研中，江宁进指出，房地产企业要
做实做细疫情防控工作， 做好应急处置
方案，严格落实销售场所人员管理，积极
应用线上网签和预约导流， 减少销售场
所人员聚集。 同时， 江门正在全力推进
“六大工程”， 房地产企业应坚定发展信
心， 共同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
发展， 构建新时代侨都高质量发展新格
局。

随后， 调研组到江海区嘉福铭著 ，
调研工地安全生产 、 疫情防控等情况 。
江宁进强调建筑工地安全生产 、 疫情
防控不容松懈， 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要深入开展深基坑 、 高边坡专
项整治和房屋市政工程火灾隐患排查
整治 ， 严厉打击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
违法行为 ； 二要做好入汛前各项防范
准备 ， 完善防风防汛应急预案 ， 加强
物资储备 ， 强化应急演练 ， 确保工地
安全度汛 ； 三要建立以项目经理为第
一责任人的疫情防控工作管理体系 ，
制订应急处置预案 ， 组织开展应急演
练 。 施工现场要实施全封闭管理 ， 对
进场作业工人扫码 、 测温和实名制管
理 。 要重点做好保安 、 厨师 、 采购等
岗位人员定期核酸检测和项目其他人
员抽检抽测 。 符合疫苗接种条件的人
员要尽快完成接种。

江门住建局实地调研

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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